交易合同
甲方:惠州大亚湾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综合办公室
乙方: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，甲乙双方就交易低压配电设备事项，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。
一、项目名称：区管委会大院原低压配电设备交易项目
二、交易方式
（一）公开挂牌交易方式。
（二）实施挂牌交易的低压配电设备资产交易平台：　广东省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大亚湾分中心。
（三）场　所：惠州市大亚湾区石化大道中大亚湾区科技创新园创新大厦 
三、处置期限
5个工作日，本次交易的低压配电设备处置期限自签订本合同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处置。
四、付款方式
（一）交易额为人民币：     （大写：    元）
（二）付款方式：一次性付清。
（三）付款时间：乙方应当与我单位签订合同，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款项转入我单位提供的指定账户。
（四）乙方应按国家相关规定承担全部相关税费，由乙方竞得后5个工作日内付清。
五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1、合同在乙方无违约的前提下，甲方确保公开挂牌交易的设备由乙方负责回收。
2、甲方有权监督乙方设备的回收后对乙方现场清理不及时、不干净等现象要求整改。
六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1、乙方应保证自身或转售的收购单位具有合法的收购资质和经营范围，具备合法进行再处理本合同约定物品的条件和能力;
2、乙方应保质保量完成甲方委托的设备回收工作，乙方应诚实合法经营,按照竞拍价格收回;
3、乙方在设备回收工作中应做到安全、有序，因乙方人员的工作失误发生人员伤亡等安全事故，由乙方自负一切责任。
4、乙方承诺及保证其在收购本协议约定物品后，确保按照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及工作流程进行处置，不造成环境危害。
5、本合同下的物品回收费用，按照竞拍价和甲方回收结算费用。
6、违约责任
乙方违约的，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，没收保证金并要求乙方赔偿全部损失。
七、其他约定
（一）乙方因处置工作违反相关规定产生的违法违规行为，由相关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处罚，具体内容不在合同中约定。
（二）因乙方原因或本合同约定情形，导致甲方单方解除合同的或合同自动解除的，甲方有权依法依规收回未处置的低压配电设备，乙方已缴纳的低压配电设备销售款不予返还；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损失的，乙方应当甲方承担赔偿责任。
（三）乙方应当自行承担下列可能存在的风险：
1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为乙方违约，将取消乙方人资格，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，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，造成损失的，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：
（1）乙方拒绝签订或者逾期签订《交易合同》的；
（2）乙方未按约定的时间付清约定的项目款项或者其他相关费用的；
（3）乙方不符合竞买条件的；
（4）乙方提供虚假文件或者隐瞒事实的；
（5）向主管部门行贿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者竞得的；
（6）其他依法应当认定为违约行为的情形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本次挂牌交易低压配电设备等废弃物品，由乙方委托专业公司进行处理，与我单位无关。
八、因本合同引起纠纷的，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双方同意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九、本合同一式 肆 份，甲乙双方各持 贰 份，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惠州大亚湾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
综合办公室
代表（签字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时间：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乙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代表（签字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时间：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